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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需求书

前提：在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如投标人不满足，则视为无效投标；标注“▲”

号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重要指标，如投标人不满足，则加重扣分。

一、采购清单

标包名称 采购品目名称 数量 单位 所属行业 备注

A包

1. 扑火无人机 2 架

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2. 油电混动火情侦察无人机 2 架

3. 侦察扑火一体无人机 1 架

4. 火情侦察无人机 1 架

5. 远程控制系统 2 套

二、技术要求

A 包：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和配置要求

1 扑火无人机

1.核心设备名称和配置要求

1.1无人机主机；

1.2手持一体化地面工作站遥控器；

1.3高清相机；

1.4 喊话装置；

1.5 探照灯；

1.6 抛投装置；

1.7干粉罐；

1.8 水带装置；

1.9 无人机锂聚合物动力电池；

1.10 充电器。

2.主要技术指标

2.1无人机主机主要技术参数配置要求

1) ▲旋翼数≥6，对角电机轴距≤1950mm；机臂折叠式；

2) ▲标准起飞重量≥35kg；最大起飞重量≥65kg；最大任务载荷≥30kg（提供国家认可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3) ▲空载续航≥55 min，负载 15kg 续航≥30min（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

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

4) 最大水平速度≥10m/s ；最大上升速度≥5m/s, 最大下降速度≥2m/s；

5) 安全悬停抗风等级≥7级；-20°≤工作环境温度（含电池）≤60°；

6) ▲数据通信链路控制距离≥6km；图像视频链路传输距离≥6km（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7) 实用升限≥1000 米;

8) 卫星定位模块：北斗/GPS/GLONASS；

9) ▲悬停精度:飞行器在悬停过程中的最大水平偏差和最大垂直偏差值≤0.6m（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10) 飞行器应具备自检测性，一键返航，控制模式切换，链路中断返航，低电量报警功能。

11) ▲飞控与导航系统和飞行平台必须是同一制造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此项需要知识产权

成果佐证）；

12) 飞行器应具备飞行参数记录单元，包含身份识别码、坐标、速度、航迹、飞行姿态等，

飞行参数可存储、导出并回放；

13) 支持航线任务规划功能，可进行自主起飞，巡航飞行，定点悬停，自主降落和一键返航

功能；（此项需在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中体现）。

2.2手持一体化地面工作站（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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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便携式地面站，重量≤2kg（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加盖投标人公章）；

2) 控制距离≥5km；

3) 独立 OLED 状态显示屏，支持无人机核心飞行状态的数据监控；

4) 内置 APP,具备 WIFI、蓝牙功能，支持 HDMI 数据输出功能；

5) 支持 SD卡存储视频录像，容量≥32 GB；

6) ▲屏幕尺寸≥7英寸，1080P 高清高亮宽温液晶屏，支持无人机侦察视频的实时显示；亮

度≥2000cd/㎡；

7) 续航时间≥2h；

8) 工作环境温度（含电池）：-20°至 60°；

9) IP 防护等级高于 IP43；

10) 具备航线规划、一键返航,飞行轨迹记录功能；

11) 具备拍照和录像功能；

12) 图传频段支持在 2.4G/5.8G 间可调；

13) 具备油门动态显示的功能；

14) 支持油门切换，罗盘、提速、陀螺仪校准功能；

15) 经纬度支持手动输入，云台控制功能具备跟随和锁定模式；

16) 遥控器信号强度、图传信号强度的显示功能；

17) 地面站软件应拥有制造商自主的软件著作权（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加盖制造商

公章）

18) 自检功能：当飞行控制、电池电压、遥控遥测等模块或部件发生故障时，地面站应能进

行声、光等报警，自动锁定无人机或禁止飞行；

19) 异常情况报警：当无人机发生电量不足、超速或者失速飞行、姿态角超过规定范围，定

位卫星数量不足、通讯中断等情况时，地面站应能进行声、光报警。

2.3 高清相机

1)超低照度背照式 CMOS 图像传感器

2)总像素≥200 万；

3)变焦倍数≥30倍；

4)采用 H.265 编码技术，同时支持 H.264 编码；

5)具有夜视低照度效果；

6)支持光学透雾，具有电子防抖和电子透雾等高级图像处理功能；

7)具有双视频输出功能，支持同时从网口输出编码后的视频和 HDMI 口输出数字视频。支持各

种 OSD信息叠加；

8)镜头

9)光学变焦 f：6～210mm；

10)光圈 FNo：1.5～4.8；

11)最小拍摄距离 0.1m～1.5m（近焦～远焦）；

12)视场角（水平）61～2.0（度）；

13)视频网络

A. 视频压缩模式支持 H.265/H.264/MJPEG；

B. 存储功能支持 TF卡存储，最大支持 128G 容量；

14)分辨率

A. 网络输出：50Hz，25fps（1920 x 1080）（200 万像素）；

B. HDMI 输出：50Hz，25fps（1920 x 1080）（200万像素）；

C. 网络输出：60Hz，30fps（1920 x 1080）（200 万像素）；

D. HDMI 输出：60Hz，30fps（1920 x 1080）（200万像素）；

2.4喊话装置

1) 声音强度≥80dB（距离100米）；

2) 有效传声距离≥1KM；

3) 防啸叫距离≥20米；

2.5探照灯

1) 大功率LED无人机探照灯；

2) 有效射程≥500m；

3) 重量≤500g；

4) 工作温度：-5℃-50℃；

2.6抛投装置

最大抛投重量≥25Kg;

2.7 2.7干粉罐：(至少配置6个)

1) 干粉净容量≥12kg；

2) 重量（含干粉）≤19Kg；

3) 打开方式：电子快开式；

4) 材质: HP295；

5) 充装压力:≥1.2MPa；

6) 安装方式:快挂式；

2.8 水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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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用40mm，65mm接口；

2) 直径25mm，可连接消防车；

3) 工作压力：2.4-2.6Mpa；

4) 伸缩长度范围：1.7m-3m；

5) 材质：高压超轻纤维水带；

2.9无人机锂聚合物动力电池（至少配置2组）

1) 电压:≥45.6V；

2) 容量≥66000mAh；

3) 放电倍率≥25C；

4) 电池类型: LiHV 12S；

5) 能量≥3000Wh；

2.10 平衡充电器

1) 交流输入: 100-240V；

2) 充电功率: 1044W；

3) 放电功率: 100W；

4) 充电电流范围: 1.0-20.0A；

5) 放电电流: 2.0A；

6) 平衡电流: 1.0-1.5A/节；

7) 充电电池类型:锂电池(LiPo)/高压锂电(LiHV)；

8) 锂电池节数: 12节；

9) 充电模式:快速充电、精准充电、电池存储。

2 油电混动火情侦察无人机

1.核心设备名称和配置要求

1.1 无人机主机；

1.2 手持一体化地面工作站遥控器发动机；

1.3 双光相机；

1.4 发动机；

1.5 无人机动力电池；

1.6 激光雷达。

2.主要技术指标

2.1 无人机主机主要技术参数

1) ▲旋翼数≥4，对角电机轴距≥1600mm；机臂折叠式；

2) ▲油电混合动力系统；

3) 外形尺寸:≥1200mm x1200mm x 600mm (机臂展开,桨叶折叠)≥700mm x600mm x 600mm(机

臂折叠);

4) 材质: 碳纤维;

5) 标准重量: ≥22kg

6) 最大起飞重量: ≥40kg;

7) 最 大 上 升 速 度 : 5 m/s ， 最 大 下 降 速 度 : 3 m/s ， GPS 模 式 : 5-10m/s

巡航模式: 5-10m/s，姿态模式: 15m/s;

8) ▲最大可承受风速: ≥12 m/s;

9) ▲最大飞行海拔高度:≥ 4000m;

10) ▲最大飞行时间: ≥100 分钟;

11) 悬停精度(GNSS 信号良好): 垂直：±0.1 m 水平：±0.2 m;

12) 工作环境温度: 0℃至+60℃。

2.3 手持一体化地面工作站（遥控器）

1)▲便携式地面站，重量≤2kg（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加盖投标人公章）；

2)控制距离≥5km；

3)独立 OLED 状态显示屏，支持无人机核心飞行状态的数据监控；

4)内置 APP,具备 WIFI、蓝牙功能，支持 HDMI 数据输出功能；

5)支持 SD卡存储视频录像，容量≥32 GB；

6)▲屏幕尺寸≥7英寸，1080P 高清高亮宽温液晶屏，支持无人机侦察视频的实时显示；亮

度≥2000cd/㎡；分辨率≥1536x2048；

7)续航时间≥2h；

8)工作环境温度（含电池）：-20°至 60°；

9)IP 防护等级高于 IP43；

10)具备航线规划、一键返航,飞行轨迹记录功能；

11)具备拍照和录像功能；

12)图传频段支持在 2.4G/5.8G 间可调；

13)具备油门动态显示的功能；

14)支持油门切换，罗盘、提速、陀螺仪校准功能；

15)经纬度支持手动输入，云台控制功能具备跟随和锁定模式；

16)遥控器信号强度、图传信号强度的显示功能；

17)地面站软件应拥有制造商自主的软件著作权（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加盖制造制

造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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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自检功能：当飞行控制、电池电压、遥控遥测等模块或部件发生故障时，地面站应能进行

声、光等报警，自动锁定无人机或禁止飞行；

19)异常情况报警：当无人机发生电量不足、超速或者失速飞行、姿态角超过规定范围，定位

卫星数量不足、通讯中断等情况时，地面站应能进行声、光报警。

2.4 双光相机

基本参数

1) 吊舱重量：≥1000g；

2) 尺寸：≤136mm*96mm*155mm；

3) 功耗：常规≤10W；

4) 吊舱参数

A. 类型：三轴机械增稳；

B. 俯仰范围：俯仰：-90°~+70°；

C. 航向范围：,-170°~+170°；

D. 横滚范围：.-50°~+90°；

E. 稳定精度：0.01°；

可见光相机

1) 镜头：1/2.3 英寸逐行扫描 CMOS；

2) 焦距：3~14mm

3) 近摄距：1~3m

4) 视场角：82°~25°

5) 数字变倍：4X

6) 分辨率：50Hz: 主码流(3840×2160@25fps) 60Hz: 主码流(3840×2160@30fps)

7) 最低照度：≤0.1Lux(彩色)

8) 透雾：电子

红外相机

1) 像素：≥640*480；

2) 传感器类型：非晶硅红外微辐射计

3) FOV：水平 24-25；垂直视场 18-19;

4) 镜头焦距：25mm；

5) 相元尺寸：17um；

6) 响应波段：8~14um；

2.5 发动机

1) ▲发动机类型：双缸电喷水冷；

2) 重量≤7kg；

3) 排量≤120cc；

4) ▲最大功率≥7KW；

5) 油箱容积≥10L；

6) 油耗≤750g/kw.h；

2.6 无人机动力电池

1) 容量: 4400mAh；

2) 电压: 45.6V；

3) 电池类型: LiHV 12S；

4) 放电倍率:≥70C；

5) 能量: 200.64Wh；

6) 充电环境温度: 5℃至 40℃；

2.7 激光雷达避障模块

1) 测距量程≥100m；

2) 障碍物感知范围: 3-15m 可调；

3) FOV: 水平 20°, 垂直 3°；

测量频率: ≥10kHz。

2.8 抛投装置

1) 最大抛投重量≥6Kg。

2) 频宽：500～2500us

3) 重量：≥170g

3 侦察扑火一体无人机

1.核心设备名称和配置要求

1.1无人机主机；

1.2手持一体化地面工作站遥控器；

1.3双光相机；

1.4喊话装置；

1.5 探照灯；

1.6 抛投装置；

1.7干粉罐；

1.8水带装置；

1.9 无人机锂聚合物动力电池；

1.10 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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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技术指标

2.1 无人机主机主要技术参数

1) ▲旋翼数≥6，对角电机轴距≤1950mm；机臂折叠式；

2) ▲标准起飞重量≥35kg；最大起飞重量≥65kg；最大任务载荷≥30kg （提供国家认可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3) ▲空载续航≥55 min，负载 15kg 续航≥30min（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

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4) 最大水平速度≥10m/s ；最大上升速度≥5m/s, 最大下降速度≥2m/s；

5) 安全悬停抗风等级≥7级；-20°≤工作环境温度（含电池）≤60°；

6) ▲数据通信链路控制距离≥6km；图像视频链路传输距离≥6km（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7) 实用升限≥1000 米;

8) 卫星定位模块：北斗/GPS/GLONASS；

9) ▲悬停精度:飞行器在悬停过程中的最大水平偏差和最大垂直偏差值≤0.6m（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10) 飞行器应具备自检测性，一键返航，控制模式切换，链路中断返航，低电量报警功能。

11) ▲飞控与导航系统和飞行平台必须是同一制造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此项需要知识产权

成果佐证）；

12) 飞行器应具备飞行参数记录单元，包含身份识别码、坐标、速度、航迹、飞行姿态等，

飞行参数可存储、导出并回放；

13) 支持航线任务规划功能，可进行自主起飞，巡航飞行，定点悬停，自主降落和一键返航

功能；（此项需在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中体现）。

2.2手持一体化地面工作站（遥控器）

1) ▲便携式地面站，重量≤2kg（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加盖投标人公章）；

2) 控制距离≥5km；

3) 独立 OLED 状态显示屏，支持无人机核心飞行状态的数据监控；

4) 内置 APP,具备 WIFI、蓝牙功能，支持 HDMI 数据输出功能；

5) 支持 SD卡存储视频录像，容量≥32 GB；

6) ▲屏幕尺寸≥7英寸，1080P 高清高亮宽温液晶屏，支持无人机侦察视频的实时显示；亮

度≥2000cd/㎡；分辨率≥1536x2048（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

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7) 续航时间≥2h；

8) 工作环境温度（含电池）：-20°至 60°；

9) IP 防护等级高于 IP43；

10) 具备航线规划、一键返航,飞行轨迹记录功能；

11) 具备拍照和录像功能；

12) 图传频段支持在 2.4G/5.8G 间可调；

13) 具备油门动态显示的功能；

14) 支持油门切换，罗盘、提速、陀螺仪校准功能；

15) 经纬度支持手动输入，云台控制功能具备跟随和锁定模式；

16) 遥控器信号强度、图传信号强度的显示功能；

17) 地面站软件应拥有制造商自主的软件著作权（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加盖制造商

公章）

18) 自检功能：当飞行控制、电池电压、遥控遥测等模块或部件发生故障时，地面站应能进

行声、光等报警，自动锁定无人机或禁止飞行；

19) 异常情况报警：当无人机发生电量不足、超速或者失速飞行、姿态角超过规定范围，定

位卫星数量不足、通讯中断等情况时，地面站应能进行声、光报警。

2.3 双光相机

基本参数

1) 吊舱重量：≥1000g；

2) 尺寸：≤136mm*96mm*155mm；

3) 功耗：常规≤10W；

4) 吊舱参数

A. 类型：三轴机械增稳；

B. 俯仰范围：俯仰：-90°~+70°；

C. 航向范围：,-170°~+170°；

D. 横滚范围：.-50°~+90°；

E. 稳定精度：0.01°；

可见光相机

1) 镜头：1/2.3 英寸逐行扫描 CMOS；

2) 焦距：3~14mm；

3) 近摄距：1~3m；

4) 视场角：82°~25°；

5) 数字变倍：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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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辨率：50Hz: 主码流(3840×2160@25fps) 60Hz: 主码流(3840×2160@30fps)；

7) 最低照度：≤0.1Lux(彩色)；

8) 透雾：电子；

红外相机

1) 像素：≥640*480；

2) 传感器类型：非晶硅红外微辐射计；

3) FOV：水平 24-25；垂直视场 18-19;

4) 镜头焦距：25mm；

5) 相元尺寸：17um；

6) 响应波段：8~14um；

2.4喊话装置

1) 喊话电流：0.8A~1.6A；

2) 音频失真：≤5%；

3) 工作频率：409~470mHz；

4) 音量调节：旋钮带电源开关；

5) 重量：≥500g；

6) 射频输出功率：高：5W 低：1W；

7) 频率范围：UHF：400-480mHz；

8) 工作温度：-20℃~60℃；

2.5探照灯

1) 工作电流：2.3A@18V；

2) 总功耗：45W；

3) 最大亮度：大于 20000 流明；

4) 照明距离：大于 300m；

5) 照明模式：支持白光/蓝光/黄光切换，三种亮度档位调节；

6) 角度控制：俯仰控制角度 90°；

7) 散热方式：智能温控风冷散热；

8) 机载重量：约 840g；

9) 工作温度：-20℃-50℃；

10) 遥控距离：1公里。

2.6抛投装置

1) 最大抛投重量≥20Kg；

2) 频宽：500～2500us；

3) 最大垂直脱钩能力：20kg；

4) 重量：≥170g；

2.7干粉罐：(至少配置 6个)

1) 干粉净容量≥12kg；

2) 重量（含干粉）≤19Kg；

3) 打开方式：电子快开式；

4) 材质: HP295；

5) 充装压力: ≥ 1.2MPa；

6) 安装方式: 快挂式；

2.8水带装置：

通用40mm，65mm 接口，直径25mm，可连接消防车；工作压力：2.4-2.6Mpa；伸缩长度范围：1.7m-3m材

质：高压超轻纤维水带。

2.9无人机锂聚合物动力电池（至少配置2个）

电压:≥45.6V；容量≥66000mAh；电倍率≥25C；池类型: LiHV 12S；能量≥3000Wh。

2.10平衡充电器

1) 交流输入: 100-240V；

2) 充电功率: 1044W；

3) 放电功率: 100W；

4) 充电电流范围: 1.0-20.0A；

5) 放电电流: 2.0A；

6) 平衡电流: 1.0-1.5A/节；

7) 充电电池类型: 锂电池(LiPo)/高压锂电(LiHV)；

8) 锂电池节数: 12节；

9) 充电模式: 快速充电、精准充电、电池存储。

4 火情侦察无人机

1.核心设备名称和配置要求

1.1 无人机主机；

1.2 手持一体化地面工作站遥控器；

1.3 双光相机；

1.4 避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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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喊话装置；

1.6 探照灯；

1.7 抛投装置；

1.8无人机锂聚合物动力电池；

1.9 充电器；

2.1 无人机主机主要技术参数

六旋翼无人驾驶航空器：

1) ▲对称电机轴距≤1200mm，机臂可折叠；

2) ▲最大起飞重量≥17 kg，最大任务载荷≥6kg；

3) 最大作业半径≥9km；

4) 最大上升速度≥ 5 m/s ； 最大下降速度≥3 m/s；

5)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 运动模式≥ 12m/s 姿态模式≥ 19m/s ；

6) 悬停精度:垂直≤ ±0.5 m（GPS 定位正常工作时）水平≤±0.1 m（GPS 定位正常工作时）；

7) 航迹精度水平误差 ≤0.5m 垂直误差小于 1米 ;

8) 高度误差保持性能 ≤1 m ，速度保持性能 ≤0.2 m ;

9) 最大可承受风速≥ 8 m/s；

10) 最大飞行时间≥65分钟；

11) ▲最大负载≥6kg；

12) ▲具有避障功能，避障距离可在 1-15m 范围设置

13) ▲支持高温回避、低温预警功能，超极限自动返航，温度范围可由地面站软件设置 ；

14) 卫星定位模块: GPS/GLONASS 或 BDSS/GLONASS 双模 GPS；

2.2 手持一体化地面工作站（遥控器）

1) ▲便携式地面站，重量≤ 2kg；

2) 控制距离≥5km ；

3) 独立 OLED 状态显示屏，支持无人机核心飞行状态的数据监控；

4) 内置 APP,具备 WIFI、蓝牙功能，支持HDMI 数据输出功能；

5) 支持 SD卡存储视频录像，容量≥32 GB；

6) ▲屏幕尺寸≥7英寸，1080P 高清高亮宽温液晶屏，支持无人机侦察视频的实时显示；亮

度≥2000cd/㎡；分辨率≥1536x2048；

续航时间≥2h；

7) 工作环境温度（含电池）：-20°至 60°；

8) IP 防护等级高于 IP43；

9) 具备航线规划、一键返航,飞行轨迹记录功能；

10) 具备拍照和录像功能；

11) ▲图传频段支持在 2.4G/5.8G 间可调；

12) ▲具备油门动态显示的功能；

13) 支持油门切换，罗盘、提速、陀螺仪校准功能；

14) 经纬度支持手动输入，云台控制功能具备跟随和锁定模式；

15) 遥控器信号强度、图传信号强度的显示功能；

16) ▲地面站软件应拥有制造商自主的软件著作权（提供软件著作证书复印件，加盖制造商

公章）；

17) 自检功能：当飞行控制、电池电压、遥控遥测等模块或部件发生故障时，地面站应能进

行声、光等报警，自动锁定无人机或禁止飞行；

18) 异常情况报警：当无人机发生电量不足、超速或者失速飞行、姿态角超过规定范围，定

位卫星数量不足、通讯中断等情况时，地面站应能进行声、光报警。

2.3 相机

基本参数

1) 吊舱重量：≥1000g；

2) 尺寸：≤140mm*100mm*160mm；

3) 功耗：常规≤10W；

4) 吊舱参数

A. 类型：三轴机械增稳；

B. 俯仰范围：俯仰：-90°~+70°；

C. 航向范围：,-170°~+170°；

D. 横滚范围：.-50°~+90°；

E. 稳定精度：0.01°；

可见光相机

1) 镜头：1/2.3 英寸逐行扫描 CMOS；

2) 焦距：3~14mm；

3) 近摄距：1~3m；

4) 视场角：82°~25°；

5) 数字变倍：4X；

6) 分辨率：50Hz: 主码流(3840×2160@25fps) 60Hz: 主码流(3840×2160@30fps)；

7) 最低照度：≤0.1Lux(彩色)；

8) 透雾：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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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相机

1) 像素：≥640*480；

2) 传感器类型：非晶硅红外微辐射计；

3) FOV：水平 24-25；垂直视场 18-19；

4) 镜头焦距：25mm；

5) 相元尺寸：17um；

6) 响应波段：8~14um；

2.4 避障系统

测距量程≥100m；障碍物感知范围：3-15m(可调）；测量频率≥10kHz。

2.5 喊话装置

1) 喊话电流：0.8A~1.6A；

2) 音频失真：≤5%；

3) 工作频率：409~470mHz；

4) 音量调节：旋钮带电源开关；

5) 重量：≥500g；

6) 射频输出功率：高：5W 低：1W；

7) 频率范围：UHF：400-480mHz；

8) 工作温度：-20℃~60℃；

2.6 探照灯

1) 工作电流：2.3A@18V；

2) 总功耗：45W；

3) 最大亮度：大于 20000 流明；

4) 照明距离：大于 300m；

5) 照明模式：支持白光/蓝光/黄光切换，三种亮度档位调节；

6) 角度控制：俯仰控制角度 90°；

7) 散热方式：智能温控风冷散热；

8) 机载重量：约 840g；

9) 工作温度：-20℃-50℃；

10) 遥控距离：1公里；

2.7 抛投装置

1) 最大抛投重量≥6Kg；

2) 频宽：500～2500us；

3) 重量：≥170g；

2.8 无人机锂聚合物动力电池

1) 电压≥ 45.6V；

2) ▲容量≥25000mAh；

3) 电池类型: LiHV 12S；

4) 放电倍率≥25C；

5) 能量≥ 1140Wh；

2.9 充电器

1) 输入电压: 100-240V；

2) 输出功率: 1300W；

3) 放电功率: 50W；

4) 充电电流范围: 25A；

5) 最大平衡电流: 1.5A；

6) 充电电池类型: 锂电池(LiPo)/高压锂电(LiHV)；

7) 锂电池节数: 6节；

8) 充电模式: 平衡充电/电池存储。

5 远程控制系统

远程控制系统具备以下功能：

1) ▲无人机数量:可同时管控 6台以上无人机；

2) 设备管理:设备信息维护；

3) 实时飞行数据:可实时显示多台无人机飞行数据；

4) 视频同步直播:可同时显示多台无人机传回视频；

5) 远程拍照/录像:可对无人机的远程下达拍照/录像，可保存到本地；

6) ▲远程控制:可远程控制无人机的飞行；

7) 固件升级:可通过系统对无人机固件进行升级；

8) 航线规划:可对无人机实现航线规划；

9) 任务管理:可对无人机的飞行任务实现单独管理；

10) 私有云平台:100M 带宽独立的阿里私有云服务器；

11) 权限控制:飞行员/指挥中心权限分配；

12) 航点任务规划:可单独对航线的航点进行设置；

13) 电子围栏:可设置电子围栏，高度距离可以单独设置；

14) 无人机坐标编辑:可对无人机飞行坐标（经纬度）单独设置；

15) 测距:可对地图精确测距；

16) 云台控制:在飞行过程中，可对无人机云台单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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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相机参数设置:可设置无人机相机参数；

18) 提供系统升级功能（升级费用应包含本项目投标报价中）。

三、商务要求

A 包：

（一）质量保证

1.供应商应按投标文件承诺的货物规格型号、技术参数、质量标准等向采购人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原装产品，

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厂家产品验收标准（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有关部分内容进行验收。货物安装调试各项指标符合技术参数要求且须通过质检。

2.供应商提供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为验收合格交付后连续正常使用累计满一年。在质保期内因货物本身的质量

问题发生故障，供应商应负责免费修理和更换零部件。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根据实际情况，经采购人和供应商

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更换：由供应商承担所有发生的全部费用。

贬值处理：由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合议定价。

退货处理：供应商应退还采购人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贷款利

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二）权利保证

1.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

2.供应商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采购人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技术资料。

3.供应商保证所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供应商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4.没有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将由采购人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规格、或资料提供给

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三）货物包装、运输

1.供应商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货物

安全运达采购人指定地点。

2.使用中文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3.供应商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二十四小时内或货到交付地点四十八小时前通知采购人，以准备接货。

4.货物在交付采购人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供应商负责。

（四）交付

1.交付时间：供应商必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交付采购人初步验收并办理相关手续，供应商须

提供各项合法依规资料且采购人进行最终验收。

交付地点：海南省应急管理厅。

2.供应商提供不符合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本项目采购货物，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并要求供应商向采购人

支付违约金，采购人为维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供应商应将所有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工具和备用、备件等交付给采

购人，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否则视为逾期交货。

（五）调试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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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交货前应对产品做出全面的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验收和使用的技

术条件依据，验收的结果应随货物交采购人，由采购人进行最终验收。

2.采购人依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技术规格要求及承诺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对货物进行现场外观及完整性

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货到后，采购人应当在

到货（安装、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技术验收。 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

盖公章，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各执一份。

3.采购人对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供应商需负责安装并培训采购人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

助采购人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采购人才做最终验收。

4.对技术复杂的货物，采购人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

报告。

5.采购人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供应商提出，供应商应自收到采购人书面异

议后七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6.所提供的产品必须为原装正品的、全新的、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产品到货安装后，验收由采购

人组织，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或具备专业水平的专家进行验收，验收成员供应商可派员参加，核

验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要求全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

失的由供应商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7.采购人委托第三方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验收结果以该项

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

金结算事宜。

8.验收时供应商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

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收费用由供应商负责。费用标准参照国家或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六）安装和培训

*1.供应商提供至少 12名 AOPA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培训证，保证每台无人机培训 2名 AOPA民用无人机驾驶

员，并取得AOPA飞行证，培训费用包含于本项目报价。

2.采购人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如场地、电源、水源等）

3.安装和培训地采购人指定。

4.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对采购的货物的使用、日常维护进行现场培训。

*5.为每台无人机提供相应的无人机保险公司承保的机身损失险和第三方责任险≥50 万/年，累计责任限额两

年，之后协助购买。

（七）付款方式

第一期：签订合同并在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请款函并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后，采购人在 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

同总款的 50%给供应商;第二期：所有设备经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由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请款函并开具

等额增值税发票后，采购人在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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